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

扬大团〔2019〕12号
  ★
关于开展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团支部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资产经营公司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、公寓团工委、社团团工委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党的十九大、团的十八大、团的十八届二中全会、省第十五次团代会精神，深入实施“磐石工程”，加强团员教育和团支部书记队伍建设，充分激发基层团支部建设活力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团员教育评议活动和团支部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时间安排
今年的教育评议、“双述双评”工作在4月26日前完成。
二、主要步骤与基本要求
    （一）团员教育评议活动
1.做好学习教育与个人小结(即日～4月5日)。组织团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《团章》，大力开展形式新颖多样、青年喜闻乐见的主题团日活动，在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，每个团员对自己一年来思想、工作、学习等方面情况进行简要书面总结，找出存在不足，明确努力方向。
    2.开展民主评议与民主测评(4月6日～4月15日)。以团支部为单位对每个团员进行评议，结合团员的个人总结和表现，根据支部大会民主评议和民主测评情况，对团员作出综合评价(优秀团员、合格团员、经帮助能够合格团员、不合格团员)，被评为优秀等级的团员将由校院团委授予“优秀团员”称号，其中校级优秀团员的比例为不超过参与评议团员数的10%，校院优秀团员总比例不超过30%。
3.完成评选表彰与教育处理(4月16日～4月26日)。今年团员教育评议工作要与“三会两制一课”、“五四”表彰、“双述双评”等工作相结合，评议优秀的团员、团干部方可评优评先。对经帮助能够合格的团员应帮助他们克服缺点、改正错误;经教育仍不改进的，应予除名，报校团委审批。对犯有严重错误的，根据《扬州大学团员纪律处分暂行条例》，给予相应的团纪处分。
（二）团支部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
1.做好团建指导员的推荐和检查工作(即日～4月5日)。请各学院团委、团总支重点吸纳党政领导、专业教师和专兼职团干部组建团支部建设指导员队伍，填写报送《团建指导员花名册》（见附件1），为每个团支部选配1名团建指导员，指导、督促团支部工作的开展。
2.开展团支部书记述评会（4月6日～4月15日）。院团委统筹所属团支部书记述评会召开时间，安排团建指导员主持会议，议程应包含团支部书记述学述职（“双述”：团支部书记围绕带头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行述学，围绕今年以来履职尽责情况进行述职）、团建指导员点评、团员评议（“双评”：上级团组织指派团建指导员对团支部书记述学述职情况进行点评，团员对团支部书记进行评议）三个环节。出席会议的团员不得少于总数三分之二，团员以无记名形式填写《团支部书记评议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投入票箱，由团建指导员组织计票，并填写《团支部书记评议情况统计表》（见附件3）。
3.完成评选表彰与落实整改(4月16日～4月26日)。院团委将评议结果与团支部书记年度考核、评先评优、推优入党和选拔任用挂钩。综合评定等次为好的，积极推荐参与院级及以上评选表彰；符合入党条件的团支部书记，可优先作为“推优入党”的人选等。对于团员总体评价好评率低于50%（评定等次为差）的团支部书记，院团委要指派团建指导员指导其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，帮扶团支部工作，并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，对仍不合格的团支部书记根据有关程序予以调整。
团员教育评议和团支部书记“双述双评”工作是贯彻从严治团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夯实基层基础、提升基层活力的重要抓手，各学院团委要高度重视，按照步骤和要求开展，推动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，将两项工作落细落实、抓出成效。

附件:1.团建指导员名册
2.团支部书记评议表
3.团支部书记评议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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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团建指导员花名册
团委（总支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	序号
	姓名
	年龄
	政治面貌
	单位及职务
	联系方式
	结对团支部名称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










附件2
团支部书记评议表
评议日期： 	年 	月 	日（ 星期 	）
	评议对象姓名
	

	
评价项目
	评价意见

	
	好
	中
	差

	是否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
	
	
	

	是否定期开展“三会两制一课”
	
	
	

	是否经常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团日活动
	
	
	

	是否经常与支部团员谈心交心
	
	
	

	申报上级团组织重要荣誉表彰是否征求支部团员意见，推荐人选情况是否公示
	
	
	

	
总体评价
	
	
	

	如您对团支部书记工作有具体意见或建议，可在此填写：


备注：１．请对照评议内容，“在评价意见”栏中相应表格内打“√”； 
2.此表由学院团委归档留存。



附件3
       团支部书记评议情况统计表

	评议对象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
结果统计
	好（票）
	中（票）
	差（票）

	
	
	
	

	
备注
	该支部共有团员 	名，参与评议团员 	名；发放评议表
 	张， 收回 	张， 其中有效表 	张； 好评率为 		。


团建指导员（ 签字）：	时间：
备注：此表由学院团委归档留存。














抄送：校机关各部门，各学院党委，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、校
      博士生会、校学生社团联合会。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3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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